附件1
上党区扬尘治理专项行动
为持续改善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有效整治各类扬尘突出问题，根据《长治市深入推进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实施该专项行动。

一、工作目标

对全区施工工地、拆迁工地、道路扬尘、裸地扬尘、堆场扬尘、工业扬尘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全面排查、限期整改、验收销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施工工序，落实环保要求，强化监督管理，建立扬尘污染管控长效机制，推动我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工作任务

（一）施工工地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施工工地必须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措施，即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各类长距离的市政、公路、水利等线性工程，全面实行分段施工。

整治标准：

1.施工围挡。施工工地必须设置封闭式硬质围挡，高度不得低于2.0米，必须坚固稳定、整洁美观、基础牢固，无歪斜、破损；并设置高压雾化喷淋设施；外脚手架应使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并保持整洁，提倡使用满足功能要求的新型防护材料。

2.物料覆盖。施工现场产尘物料要采取覆盖措施；水泥等细颗粒材料应存放在库房或密闭容器内。现场留置渣土必须集中堆放，裸露土地和留置渣土须采取覆盖或固化措施。覆盖防尘网伸展平整，网目不低于800目/100平方厘米；网间拼接严密、不露尘，边缘及连接处固定牢固；定期对覆盖处洒水，促使土体表层硬化结壳，避免风蚀扬尘。覆盖防尘网破损、风化后要及时更换。

3.洒水抑尘。土方作业必须采用湿法作业，在作业面周边安装喷淋装置或配置雾炮进行洒水压尘，使用雾炮降尘设施要确保土方作业面湿润，喷雾间隔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出现大风或重污染天气黄色以上等级预警时，必须停止土石方开挖、运输、回填作业；建筑脚手架上端周边，必须安装喷雾设施，确保施工场地湿润不起尘。施工现场进行拆除、爆破、油锤破碎、路面切割、石材切割、清扫施工现场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时，必须采取湿法作业，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洒水降尘设备，进行洒水、喷雾降尘。装饰、安装阶段宜采用成品、半成品实施装配式作业，减少因石材、砌体、混凝土等材料切割加工造成的扬尘污染未采取有效降尘抑尘措施，严禁露天切割作业。

4.路面硬化。现场办公区、生活区、出入口、主要施工道路必须进行硬化处理，施工现场道路两侧及大块空地必须进行覆盖或绿化。土石方作业期间临时道路宜采用铺设钢板或密目网等临时覆盖措施，对含水率较低能够产生扬尘的粉土、沙土应采用雾炮喷雾降尘。现场其他裸土、堆土、水泥等易产生扬尘的粉状材料等必须全部覆盖（防尘网覆盖密度不得低于800目/100平方厘米）。土方堆存及其它场地及暂时不开发区域应当进行绿化、覆盖或固化。

5.车辆冲洗。建筑工地出入口必须设置车辆冲洗设施，保证喷淋高度和水源压力，满足冲洗要求，不得污泥横流。各种工程车辆和机械设备特别是渣土车辆车轮及车身必须冲洗，冲洗干净方可上路，严禁带泥上路，对工程进出口两侧各100米路面保持清洁，专人进行冲洗保洁和洒水降尘，确保“扬尘不出院、路面不见土、车辆不带泥、周边不起尘”。

6.车辆运输。运输物料、渣土、土方等车辆必须全部密闭，要做到运输车辆“三不进两不出”（不达标禁止进入、无准运证禁止进入、密闭装置损坏禁止进入；车厢未密闭禁止驶出、车身不洁禁止驶出），运送砂石、各类粉状物、建筑垃圾及渣土的车辆必须按指定线路运输。车辆装卸时要喷雾降尘，并安排专人清扫散落的渣土，确保车辆清洁方可上路。

7.监控监测。建成区内涉及土石方作业的施工工地必须安装扬尘在线视频监控设备。监测设备要具备数据远传直连功能，保证工地设备与城市管理部门平台直接对接，并及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监控，现场监控PM10小时均值达到80微克/立方米、PM2.5小时均值达到40微克/立方米的工地停工整治；严厉打击数据造假、随意破坏或阻断信号等应付监管的行为。鼓励将扬尘监测设备与喷淋系统进行智能化连接，实现超标自动喷淋降尘。故意破坏或阻断监控设施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按照未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处理。   

8.垃圾清运。施工现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要分类、集中堆放，日产日清。

9.现场公示。建筑工地现场必须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落实责任人，建立完善检查考核制度并送至区城市管理或住建部门备案；施工现场门口必须按要求设置扬尘防治管理公示牌。要将扬尘防治措施的各项要求纳入工人教育培训、岗前交底及工作奖惩，提高一线作业人员扬尘防治自觉性。

10.机械设备。施工工地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在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登记备案，未备案之前不得投入使用；建设单位不得租赁、购买、使用排放不合格的、未在环境部门登记备案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并切实加强日常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

监管职责：

1.区住建局、长治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上党大队（简称：区城管执法大队）根据各自职责监督指导建成区范围内的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和施工工地问题整改验收工作。

2.区水利局、区公路段、区交通运输局、区住建局、区教育局等承担工程建设职责的单位负责监督指导各自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3.区住建局牵头，区城乡环境和园林中心负责监督指导落实园林绿化工程落实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

4.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监督指导施工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编码工作。

5.各乡镇（街道办）负责监督指导各自辖区内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6.施工单位：对各自建设项目负扬尘管控主体责任，负责具体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措施，同时将工程扬尘治理费用纳入工程总造价。

（二）拆迁工地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拆迁工地必须采取洒水、喷淋等措施，落实湿法作业，拆迁工地垃圾要及时清理清运，拆迁土地要及时绿化、硬化、苫盖，防止随风起尘。

整治标准：

1.施工围挡。实施拆除作业时，在施工区域设置连续硬质封闭围挡（围墙）及醒目警示标志，严禁敞开式拆除。

2.湿法作业。作业时采用湿法作业，现场配备专业洒水、喷淋、喷雾设备，拆除过程中要采用湿法降尘措施，控制尘土飞扬，避免扬尘污染。

3.垃圾清运。拆除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不能及时清运的，要集中堆放、严密覆盖，每天早晚分别洒水不少于1次。建筑垃圾原址堆存时间不得超过1周，如超过1周需采用压路机等机械设备进行压实固化处理。

4.车辆运输。垃圾清运必须全部密闭运输，覆盖不到位不允许驶离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及渣土的车辆必须按指定的线路运输。渣土装车时要喷雾降尘，并安排专人清扫散落的渣土，确保车辆清洁方可上路。

5.硬化绿化。拆除后暂时不能开工的拆迁工地，工地所属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硬性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透水铺装或者苫盖。

6.方案制定。拆迁工地拆迁前按照“拆迁与喷雾降尘同步”“拆迁与渣土运输同步”“拆迁与渣土平整覆盖同步”原则，制定拆迁扬尘控制工作方案，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做好拆迁防尘措施各项准备工作。

监管职责：

1.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大队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监督指导建成区范围内的拆迁工地严格落实湿法作业、垃圾清理以及发现问题的整改验收工作。

2.各乡镇（街道办）负责监督各自辖区内施工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3.施工单位（拆迁作业发包和承担单位）承担扬尘治理主体责任，负责落实扬尘治理防治措施，同时制定拆迁工地扬尘管控方案，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三）道路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建成区主次干道及人行道、慢行道，高速公路和国、省、市、县、乡级公路要加大清扫、洗扫力度，严禁路面积尘、随风起尘，同时要加强监管，切实实现运输车辆道路抛洒基本“清零”。

整治标准：

1.机械清扫。建成区道路清扫作业采取机械化清扫、冲洗和洒水联合作业模式，提高机械化作业频次，主城区机扫率要达到75%以上。重点路段（即主干道、施工工地出口、建成区环线）要做到24小时不间断洗扫，保持路面湿润。主次干道绿化带和护栏结合天气情况适时冲洗。

2.人工清扫。人工清扫按照道路清扫保洁标准规范作业，避开上下班高峰期，大风、暴雨、雾霾等极端天气时停止人工清扫作业。

3.车辆抛洒。上路行驶的易抛洒、扬散的载货车辆必须全密闭，杜绝车辆抛洒扬散现象。

4.干线公路保洁。建成区周边、车辆通行量较大的主要干线公路路段每周至少清扫2次以上，清扫作业实施机械化清扫，配合人工清扫，大风天气停止人工清扫作业，根据路况及天气情况适时洒水除尘。其它干线公路路段可根据路面污染程度、交通量大小及其组成、气候环境等因素而定，加强路面清扫力度，根据路况及天气情况适时洒水除尘。

5.绿化硬化。建成区及周边道路破损路面及时修补。建成区和城乡结合部未硬化道路、沿街门面与道路连接带未硬化区域实施绿化或硬化。加强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推进干线公路平交道口、店铺门前硬化。

6.城市大清洗。建成区范围内的城市道路、环线、背街小巷、人行道、行道树、绿化带、单位庭院、楼宇建筑、居民小区、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等进行全面彻底、无死角的大清理、大清洗，重点区域每周至少清洗1次，其他区域每2周清洗1次，广泛发动社区、商户参与城市大清洗活动。遇沙尘天气过境，要组织一次洗城行动。

监管职责：

1.区住建局牵头，区城乡环境和园林中心负责指导建成区道路洒水及洗扫工作。

2.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高排放柴油货车、散装物料运输车路查路检工作。

3.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督指导县乡道路保洁工作，负责对车辆抛洒扬散进行处罚，负责配合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高排放柴油货车、散装物料运输车路查路检工作。

4.区交警队负责配合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高排放柴油货车、散装物料运输车路查路检工作。

5.区公路段负责监督指导国省道道路养护及保洁工作。

6.各乡镇（街道办）负责各自落实辖区内道路扬尘整治及城市大清洗工作。

（四）裸地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建成区范围内的裸地因地制宜实施透水铺装、硬化或绿化治理，基本实现动态“清零”。

整治标准：

1.分类处置。对公共区域裸露地面，包括道路两侧裸地、拆迁遗留地、闲置空地等，按照裸地存在时间因地制宜实施治理。对裸地存在时间少于2个月的，采取苫盖、草皮覆盖等临时性措施治理；2个月及以上的，采取永久性措施进行治理，采取绿化、硬化、透水铺装等长期性稳定措施加强扬尘治理。

2.绿化带裸地。对重点区域的树坑、树池及绿化用地采取种植、物料填充（树皮、石子、陶粒等不易起尘物料）等方式整治。

3.自管自治。重点项目、各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裸地进行自管整治。

监管职责：

1.区住建局牵头，区城乡环境和园林中心负责组织建成区绿化建设及城市公园，负责监督、指导主城区公共裸地治理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裸地治理工作，负责落实主城区公共绿地夏季洒水增湿抑尘工作。

2.区直各单位负责管辖范围内裸地治理工作。

3.各乡镇（街道办）负责管辖范围内裸地治理工作。

（五）堆场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城市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和工矿企业周边裸露砂堆、煤堆、渣堆、土堆、垃圾堆等各类不规范堆场“清零”。

整治标准：

1.临时堆场。对于代理销售、临时存放、物流中转的土堆、砂堆在6月30日前落实暂存点后立即清运，清运期间严禁露天堆存，必须采用防尘网全部覆盖（防尘网覆盖密度不得低于800目/100平方厘米）。位于“禁煤区”范围内的煤堆立即清运。

2.长期堆场。对于符合堆存要求、长期堆存形成的渣堆、垃圾堆要及时覆盖，防止起尘，对其堆存容量进行评估，达到封场条件的按照要求实施封场，还有剩余容量的按照堆存物的堆存要求依规堆存，并及时覆盖压实。

监管职责：

1.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大队、韩店街道办负责监督指导建成区及周边不规范堆场清理工作。

2.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监督指导工矿企业周边不规范堆场清理整治。

3.各乡镇（街道）负责落实辖区内及周边不规范堆场清理整治工作。

4.各工矿企业负责落实周边不规范堆场清理整治工作。

（六）工业扬尘专项整治

整治要求：从储存、装卸、转运、工艺过程、运输等全过程整治，大幅降低工业企业扬尘无组织排放，提升工业企业厂容厂貌。

整治标准：

1.物料储存。各类生产和加工企业的粉状和颗粒状物料要全部封闭或密闭储存，因特殊原因无法密闭/封闭的堆场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料后，可选择建设挡风抑尘网并安装无组织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物料堆存高度必须低于挡风抑尘网高度2米以上，挡风抑尘网内物料必须全部苫盖或喷抑尘剂，加设喷淋或喷雾抑尘设施，喷淋面积必须覆盖全部物料，禁止露天存放物料；储仓内设置喷淋或喷雾设施，物料堆存场地必须硬化；车辆出入口加装密闭门，密闭门优先选择自动感应门或自动升降帘，出口加设车辆冲洗平台。

2.物料装卸。所有物料装卸（含包装好的物料）必须固定装卸位，严禁随意装卸。所有物料严禁露天装卸，因工艺要求等特殊原因必须露天装卸的，必须同步设置收尘、除尘设施，并布设符合要求的排气筒；储仓或车间内物料装卸时应同步设置收尘吸尘装置。

3.物料转运。物料转运应采取气力管道输送、卷筒皮带或全密闭皮带走廊，位于室内输送粉状物料的皮带走廊也应全密闭，物料转载、转运跌落点要设置吸尘收尘装置或者设置喷雾抑尘装置，并且要降低物料跌落高度以降低起尘量。

4.工艺过程。工艺过程中的产尘设施要置于密闭车间内，并且加设除尘吸尘设施或者采取湿法作业，减少扬尘产生，因安全原因或特殊要求无法采取湿法作业的物料可以采用高效干雾抑尘措施。收尘吸尘设施要确保可覆盖其进料口、出料口等整个起尘区，采用负压收集，确保收集效率。露天矿山应采取绿色开采工艺，在开采过程中要严格采取措施，降低粉尘排放。

5.物料运输。大宗物料运输应优先选取铁路等绿色运输方式，铁路运输煤炭、矿石等散装物料时要喷洒抑尘剂，形成保护膜，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厂区内道路及厂区至主干公路的道路必须硬化，采用吸尘车或洒水车进行喷洒抑尘、道路洗扫，厂区内不得有明显积尘。

监管职责：

1.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辖区范围内工业企业扬尘治理工作实施统一监督指导。

2.区工信局负责监督指导管辖范围内工业企业落实扬尘治理工作。

3.区能源局负责监督指导煤矿、洗煤企业、储煤场落实扬尘治理工作。

4.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监督指导露天矿山、矸石场落实开采、堆存、复垦各阶段和裸露土地扬尘防治工作。

5.各乡镇（街道办）负责督查各自辖区内工业企业落实扬尘治理落实工作；负责无主露天矿山和矸石堆场扬尘治理工作。

6.各工业企业承担工业扬尘治理主体责任，要切实落实各项扬尘治理措施，并长效保持。

